
转包、分包、挂靠
出现工伤到底应当由谁担责？

案例
一 家 公 司 将 其 承 包 的 建 筑 工 程 中

的外墙粉刷业务转包给没有建筑资质
的肖某后，肖某聘用朱女士搬运材料。
朱女士在搬运材料时不慎从 3 楼摔下受
伤。公司以朱女士并非其所聘用为由
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公司的理由
成立吗？

说法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 政 案 件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第 3 条 第 1
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
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
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
业 务 时 因 工 伤 亡 的 ，用 工 单 位 为 承 担
工 伤 保 险 责 任 的 单 位 ……”公 司 将 建
筑工程中的外墙粉刷承包给没有相应
资 质 的 个 人 肖 某 ，而 朱 女 士 在 工 作 过
程 中 遭 遇 伤 害 ，公 司 自 然 必 须 承 担 工
伤赔偿责任。

案例
一家建筑公司将建筑工程中的坡顶

建造分包给施工队，施工队是一支临时
组建的、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草台班
子”。施工队招用的华女士在工作中被
从高处落下的木板砸伤。华女士要求公
司承担工伤赔偿责任。而公司认为其根
本就不认识华女士，更不用说存在劳动

关系，其不应该代施工队受过。

说法
公司应当代人受过。《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7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
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

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
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
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公司，将建筑工程中坡顶建造分包
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施工队，而华女士
是在施工队的招用下在从事对应工作时受
伤，公司无疑应当担责。

转承包人无用工主体资格，由转包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111

分包人无用工主体资格，由承包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222

案例
谢某将自己购买的一辆货车挂靠在

一家公司名下，并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
营。谢某聘用的驾驶员古先生在运输货
物途中，因路滑导致货车侧翻而受伤。
可公司以其只是收取了谢某的一点点挂
靠费、与古先生没有关系为由拒绝给予
工伤赔偿。

说法
公司难辞其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 3 条第 1 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
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5）个人挂靠其
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
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

位……”该规定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出发，从挂靠经营关系推定出拟制的劳动
关系，明确了挂靠关系下被挂靠单位应当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虽然古先生只是“帮”
谢某开车，且实际车主为谢某，但因谢某
与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公司自然必须
对谢某聘用的古先生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颜梅生

挂靠人聘用人员伤亡，由被挂靠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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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包、分包、挂

靠法律关系中，出现

工伤的现象远非个

别。问题在于，在没

有办理工伤保险的情

况下，应当由谁承担

工伤赔偿责任呢？

核心
阅读

年底离职，是否还可以

拿到年终奖？

读者信箱

编辑同志：
我在原公司工作了 4 年，每年都能

拿到年终奖，因为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明
确规定，年终奖一般是在次年的 1 月份
发放。2023 年年底，我完成了当年度
的各项工作任务后，从该公司离职。请
问，年底或年中离职的劳动者是否有权
向原单位索要该年度的年终奖？

读者 杜伟松

杜伟松读者：
年终奖属于奖金的一种，是工资的

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47 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
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
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据此，年终奖是否发放、发放的条件以
及发放标准等，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
范畴，企业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
况、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以及绩效表现等
综合因素自主确定。但是，如果企业和
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有
年终奖，或者企业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
中规定有年终奖，那么年终奖实际上就
属于劳动者工资报酬的一部分，企业应
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规章制度的
规定执行，即劳动者只要符合年终奖发
放条件的，即便发放年终奖之时已经离
职，亦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

不过，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
企业规章制度已将经年终考核合格作
为发放年终奖条件的情况下，分别以下
不同情形认定：一是年底离职者，由于
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故经年终考核
合格的，符合发放条件；二是年中离职
者，由于无法参加年终考核，故不符合
发放条件；三是无论是年中离职还是年
底离职，只要是由于企业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导致的，企业就有义务支付给相应
的年终奖；四是企业对有关年终奖的规
章制度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 4 条之规定进行公示或者告知劳
动者的，也应当向离职劳动者发放年终
奖。另外，如果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
均未对年终奖作出明确规定，但事实上
已发放年终奖的，那么，按照遵循同工
同酬原则，对提前离职的劳动者应当发
给相应比例的年终奖。

本案中，你完成了 2023 年度的各
项工作，工作已满 1 年，即便之后离职，
也符合了参加年终考核的条件，只要经
年终考核合格，公司就应当按规定支付
给年终奖。

律师 潘家永

案例
一家建筑公司将承包建筑工程中的

土方部分分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包工
头刘某，刘某不但组织人员施工，自己也
参与施工。刘某在施工过程中，因突然
塌方而被砸伤。面对刘某索要工伤赔
偿，公司以已经包干给刘某，其伤害损失
应当从包干费用中开支为由拒绝。

说法
公司应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意见》中强调要“建立健全与建筑业相
适应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方式，大力推
进建筑施工单位参加工伤保险。”《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
文件也要求，完善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
伤保险参保政策，大力扩展建筑企业工
伤保险参保覆盖面，推广采用按建设项
目参加工伤保险制度。据此，包括包工
头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符

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方
向，也符合“应保尽保”的工伤保险制度
立法目的。同时，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
于违法转包、分包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参
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工作，
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工，包工头因工
伤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亡，就
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责任而言，并
不存在本质区别。故包工头因工伤亡时，
也应由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承担
工伤保险责任。

包工头在工作中伤亡，由承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333


